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更新日期:115 年 3月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一、公司股權結構及股

東權益 

如下所列 如下所列 

(一)、公司處理股東建

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式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及股務人員

專責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相關事宜，並將

其聯絡方法揭露於本公司官方網站

（https://www.tfmi.com.tw）以保障股東權

益。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規定相符。 

(二)、公司掌握實際控

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

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

單之情形 

本公司設有股務專責人員管理相關資訊，並

委託專業股務代理公司負責提供最新資料。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規定相符。 

(三)、公司建立與關係

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

火牆之方式 

本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資產及財務管理係採

獨立權責，並分別訂有「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與利害關係人交易處理程序」、

「與利害關係人財務業務往來暨交易規範」、

「與利害關係人交易內部作業規範」及「防

止利益衝突與內線交易事項辦法」等相關規

定以資遵循。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規定相符。 

二、董(理)事會之組成

與職責 

如下所列 如下所列 

(一)、公司設置獨立董

事之情形 

本公司於「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中，明訂董

事會結構，應就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要

股東持股情形，衡酌實務運作需要，決定適

當董事席次，且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宜

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本公司設立獨立董

事，應審慎考慮合理之專業組合及其獨立行

使職權之客觀條件。 

本公司董事會由 11 席董事組成，其中 3席為

獨立董事，獨立董事比例為 27%。本公司現無

兼任經理人之董事，亦無具員工身份之董

事。本公司董事間有超過 81%之席次，未具有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之關係，符合證券交

易法第 26 條之 3第 3項規定。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規定相符。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

計之獨立性及適任性之

情形 

為維持簽證會計師獨立超然立場並遵循法令

規定，本公司每年依據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公報第十號「查核與核閱之獨立

性」之規定辦理簽證會計師獨立性評估，其

評估項目如下： 

1. 超然獨立聲明書。 

2. 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 

3. 目前或最近兩年內擔任本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或其他直接可重大影響本審計案件

之職務。 

4. 為本公司之立場或意見辯護，而影響獨立

性之情事。 

5. 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未承受或感受到來自

本公司之恫嚇，導致無法保持客觀性及澄

清專業上之懷疑。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無

提供本公司可能影響超然獨立之非審計服

務。 

6. 無其他該公報規定可能影響超然獨立之情

形。 

參考本公司委任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簽證會計師提供之審計品質指標報告(AQI)

共計五大構面 13 項指標進行評估。參考 AQI

指標資訊，確認會計師及事務所，在流動

率、品管支援能力均優於同業平均水準，另

於近 3 年也將持續導入數位審計創新工具，

提高審計品質。 

上述評估報告及審計品質指標報告(AQI)已提

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審議。 

經評估本公司 114 年度委任之楊承修會計

師、徐文亞會計師及配合該事務所內部調整

自 115 年委任之楊承修會計師及張嘉銘會計

師皆符合獨立性及適任性。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規定相符。 

三、建立與利害關係人

溝通管道之情形 

本公司於官方網頁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做為

溝通管道，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企

業社會責任議題；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之溝

通均由各相關業務單位辦理，專人回應利害

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請

參閱本公司永續報告書及本公司官網利害關

係人專區(https://www.tfmi.com.tw)。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規定相符。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四、公司設置提名、薪

酬或其他各類功能性委

員會之運作情形 

本公司現設置功能性委員會如下： 

1. 風險管理委員會：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

人，為恪遵法令、落實風險管理機制之運

作、有效控管及正確評估本公司業務經營

之合理風險，並協助董事會認知保險業營

運所需承擔之各項風險，建立適當之風險

管理機制與文化，以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

性。 

2. 薪資報酬暨提名委員會：其職責範圍如

下： 

(1)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

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

結構等相關事務。 

(2) 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

酬。 

(3) 訂定業務人員及往來之保險經紀人與

保險代理人績效考核及酬金標準。 

(4) 制定董事會成員專業暨獨立性標準，

並據以審核及提名董事候選人。 

(5) 進行董事會、各委員會、董事績效評

估。 

(6)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進修計畫。 

3. 審計委員會：監督下列事項為主要目的： 

(1)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2) 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

績效。 

(3)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4) 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5)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4. 永續發展委員會：為協助及推動本公司從

事各項營運活動，秉持誠信經營、穩健成

長、永續發展之理念，遵守政府法規及道

德規範，為股東及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

並致力於永續發展之實踐。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規定相符。 

五、公司如依據「保險

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訂有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

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

差異情形。 

本公司參照「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相關規定，

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依規定揭露於

本公司官方網站公司治理專區內之公司重要

規章(https://www.tfmi.com.tw)。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規定相符。 


